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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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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黄埔区文冲渡头周边市政道路工程

项目地点：广州市黄埔区黄埔东路以南，石化南路以西

建设单位：广州开发区财政投资建设项目管理中心

项目领队：张百祥

工作人员：宋中雷、常新宇、游习侃、王书奇、李孝伟等

工作时间：2023 年 8 月 30 日，2024 年 12 月 5日

考古工作概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按照《广州市文物局

关于黄埔区新龙镇柯岭路市政道路及配套工程等 5个项目考古调查勘探工作的复函》（文

物 2023453 号）指导意见，受广州开发区财政投资建设项目管理中心委托，我院配合黄埔

区文冲渡头周边市政道路工程建设，对该项目用地范围进行考古调查工作，完成调查面积

70547 平方米。

经调查，该项目位于广州市黄埔区黄埔东路以南，石化南路以西，港前路以北，乌涌

以东。占地总面积约 70547 平方米。该项目地势平坦，分为 4个道路建设。其中开元南路

南起湾区大道，北至黄埔东路，北部为水泥硬化面，南部为绿化及农田；横一路西起乌涌

东岸，东至石化南路，纵一路南起湾区大道，北至横一路，横一路、纵一路大部分区域为

农田，部分区域分布现代居民楼、池塘；湾区大道西起乌涌东岸，东至纵一路，大部分为

现有道路进行扩建。现场不具备考古试探条件。

本次考古调查在项目范围内未发现不可移动文物及古代文化遗存。

文物保护建议：

根据以上考古调查结果，在地表未发现具有历史文化价值、需要进一步开展考古勘探

的古代文化遗存。本次调查对于今后这一区域的考古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次考古调查工作完成后，建设单位可按规定继续完善工程建设的其他手续。

由于地下堆积、文化遗存的形成和分布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将来在建设施工过程中如

果发现文物，建设、施工单位应当立即停止施工，保护好现场，并及时报请文物部门处理。

报告编写：

审核：

日期：



目 录

一、项目概况 ............................................. 1

二、考古调查 ............................................. 4

（一）工作方法 ....................................... 4

（二）历史文献及周边考古成果调查 ..................... 5

（三）现场调查 ....................................... 7

三、考古调查结果和文物保护意见 .......................... 15

（一）考古调查结果 .................................. 15

（二）文物保护意见 .................................. 15

附录一 广州市文物局关于黄埔区新龙镇柯岭路市政道路及配套工

程等 5 个项目考古调查勘探工作的复函 ...................... 16

附录二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发掘资质证书 ............ 18

附录三 文物保护法规（节选） ............................ 19

附录四 关于专业术语、概念和标准的说明 .................. 22



1

一、项目概况

黄埔区文冲渡头周边市政道路工程位于广州市黄埔区黄埔东路以南，石化南

路以西，港前路以北，乌涌以东，占地面积 70547 平方米，由广州开发区财政投

资建设项目管理中心负责建设。

该项目四至坐标为：西南角 N23°5′38.70″,E113°27′32.28″；东南角

N23°5′41.13″,E113°27′58.65″；西北角 N23°6′2.65″,E113°27′

34.54″；东北角 N23°5′43.46″,E113°27′59.0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按照《广州

市文物局关于黄埔区新龙镇柯岭路市政道路及配套工程等 5 个项目考古调查勘

探工作的复函》（文物 2023453 号）指导意见，受广州开发区财政投资建设项目

管理中心委托，由我院负责该项目的考古调查工作。

图 1 项目在广州市位置示意图（标准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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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项目在黄埔区位置示意图（标准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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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项目周边环境示意图（奥维地图）

图 4 项目地形红线图（建设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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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古调查

（一）工作方法

考古调查的任务是发现、确认和研究文化遗存，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依据，

包括基础资料准备、现场踏勘和考古试探三个步骤。

1.基础资料准备：搜集地块相关历史文献、考古成果和图像、测绘资料，初

步了解该区域的历史沿革和文化堆积情况。

（1）选取广州市统一的投影平面坐标系与高程基准的地形图，地形图应准确

反映工作区域、周边整体地形地貌、高程差别，以及具体遗迹形状、空间位置关

系等，精度一般不低于 1:2000，局部地形实测图精度不低于 1:1000。

（2）掌握地块内地下线网、管网分布情况，制定避让方案。

（3）根据地块的现场情况和历年考古成果，制定科学、详实的工作计划，明

确工作任务、技术路线、人员分工和职责、工作进度、文物保护措施和应急预案

等。

2.现场踏勘：基本内容包括踏勘对象的位置、范围与面积、堆积状况、年代

与文化面貌、环境、保存现状等等。

（1）领队应熟悉地块的地形地貌，观察遗址地层断面，现场采集遗物标本，

结合资料预判遗址性质。

（2）现场踏勘应采用“拉网式”调查法，调查小组由 3-5 人组成，对所有可

能埋藏古代文化遗存的区域进行徒步踏查。

（3）测量遗址的地理坐标，并标注在地形图上。

（4）遗址范围与面积依据已暴露文化堆积的位置，并参照地表散见遗物的分

布范围确定，必要时适当辅以勘探手段。

3.考古试探：根据地块地形、地貌，在地块范围内选取地方布点，进行初步

勘探，提取土样并记录，以了解该地块内的地层堆积情况，为制定下一步工作计

划和方案做好准备。

试探探孔记录应包括各堆积层距离地面的深度、土质土色、致密度、包含物、

堆积状况研判结论、现场留取图像清晰、色彩真实的探孔土样的影像记录。



5

（二）历史文献及周边考古成果调查

黄埔区文冲渡头周边市政道路工程所在的文冲街道文物资源丰富，距离该项

目较近的文物资源有庄有恭墓、庄存斋墓、文冲陆氏大宗祠、文冲炮楼、陆受卿

夫妇合葬墓、绶亭陆公祠、三锡家塾、瀚章家塾、兰泉陆公祠、绍山书院、文炳

陆公祠、廷亨陆公祠、梁氏宗祠、陈氏宗祠、仪羽陈公祠、吉州梁公祠、观德陆

公祠等不可移动文物。现举例说明：

庄有恭墓 位于文冲街文冲社区飞鹅岭，土名叫龙窟冈（现又称状元山）。

建于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墓碑两侧建筑部分破损，墓碑前后及左侧曾被挖

掘，疑墓已被盗。距墓右侧约 50 米处，有庄有恭之父庄存斋墓。墓右前方约 100

米处还立有“庄府封茔正北界”石一方，墓后约 10 米处还另有一方。庄有恭（1713

—1767），字容可，号滋圃，祖籍福建晋江，其父奕仁定居番禺。乾隆四年（1739），

庄有恭状元及第，任学政、总督及江、浙、闽巡抚，共 28 载，是广东清代期间

出现的 3位状元之一，3位状元分别为乾隆时的庄有恭、嘉庆时的林召堂、同治

时的梁耀枢。现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图 5 庄有恭墓

庄存斋墓 位于文冲街文冲社区飞鹅岭，土名叫龙窟冈（现又称状元山）。

据该墓志记载，建于清乾隆十年（1745）。在距墓的左侧约 50 米处，有其子庄

有恭状元墓。墓右前约 50 米处，现还立有“庄府封茔正北界”石一方。1998 年，

黄埔区文化部门有关人员在墓前发现被盗出丢弃的墓志碑（2007 年墓维修时放

回墓内，碑文见第 页《庄存斋墓志》）。经考证墓主为庄存斋，讳承辅，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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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仁，逝于乾隆九年（1744），第二年下葬于乌涌乡龙窟冈（即今状元山）。其

子庄有恭为清乾隆四年状元。现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文冲陆氏大宗祠 位于文冲街文冲社区西坊南大街 8号。始建于清康熙十一

年（1672），清道光元年（1821）重修，最近一次重修是 1999 年 12 月至 2000

年 9 月。前是旷地、大街、池塘，左为绍山书院，右为里巷，后为民居。陆氏大

宗祠为文冲村陆氏供奉始祖陆泰泉之祠。据祠内《泰泉祖谱牒》碑刻记载，文冲

村陆氏始祖陆泰泉为唐朝著名学者、诗人陆龟蒙的十四传孙。2000 年重修时基

本保留原有建筑风貌。现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陈氏宗祠 位于文冲街文冲社区江北中约大街 2号之一。始建年代待考，应

不晚于清嘉庆十三年（1808），1991 年维修。明间内设中门，现只剩门框。地

面改铺水磨石。陈伯陶是东莞人氏，据传他及第后返祖祠拜祭留下木匾。地面改

为水磨石。后堂前天井为花岗岩石地面。两侧为六架卷廊，水磨石地面。宗祠保

存完好，现为族人使用。现为黄埔区登记文物保护单位。

梁氏宗祠 位于文冲街文冲社区江东氹园街 39 号。据族谱记载，清宣统元

年（1909）由茅岗村江贝拆迁过来，1999 年修复。青砖石脚。前为旷地、街巷、

水塘，其余三面为民居。两根石檐柱，虾公梁上施石狮、梁下两端施石雀替，两

墀头砖雕“花开富贵”。大门石门夹，木门板绘门神秦叔宝和尉迟恭，石门枕，

石门额刻“梁氏宗祠”。后七步架施瓜柱梁架。明间内设中门，已无门板，仅存

门框。宗祠保存尚好，现为村文娱室。现为黄埔区登记文物保护单位。

在该地块附近，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曾多次开展考古工作：

2019 年 9 月至 10 月，对中国软件 CBD 总部项目地块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

工作，未发现古代文化遗存线索。

2020 年 4 月至 7 月，对双沙社区更新改造地块一期进行了考古调查工作，

未发现古代文化遗存线索。

2020 年-2021 年，对横沙旧村改造项目剩余地块进行了考古调查工作，未发

现古代文化遗存。

2021 年-2022 年，对广州交通大学项目用地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工作，本次

考古调查勘探在地块内中部山岗共发现明清时期墓葬 25 座，分布范围约为 230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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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场调查

现场踏查覆盖整个项目用地范围，工作时间为 2 个工作日，已于 2023 年 8

月 30 日，2024 年 12 月 5 日完成全部区域的考古调查工作。考古调查采取“拉

网式”调查法，小组由张百祥、宋中雷、常新宇、游习侃、王书奇等人组成，对

所有可能埋藏古代遗存的区域进行徒步踏查，采集地表文化遗物，并尽可能地利

用断崖剖面观察文化堆积。

经调查，该项目位于广州市黄埔区黄埔东路以南，石化南路以西，港前路以

北，乌涌以东。占地总面积约 70547 平方米。该项目地势平坦，分为 4个道路建

设。其中开元南路南起湾区大道，北至黄埔东路，北部为水泥硬化面，南部为绿

化及农田；横一路西起乌涌东岸，东至石化南路，纵一路南起湾区大道，北至横

一路，横一路、纵一路大部分区域为农田，部分区域分布现代居民楼、池塘；湾

区大道西起乌涌东岸，东至纵一路，大部分为现有道路进行扩建。现场不具备考

古试探条件。

本次考古调查在项目范围内未发现不可移动文物及古代文化遗存。

图 6 工作人员确认地块范围（东北-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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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现场踏查（西南-东北）

图 8 横一路内中部现状（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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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横一路内中部现状（东-西）

图 10 横一路内中部现状（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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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横一路内中部现状（西-东）

图 12 开元南路南部现状（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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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开元南路南部现状（东-西）

图 14 开元南路南部现状（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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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湾区大道内部现状（东-西）

图 16 湾区大道内部现状（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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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湾区大道内部现状（西-东）

图 18 纵一路内部现状（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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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纵一路内部现状（东-西）

图 20 纵一路内部现状（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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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古调查结果和文物保护意见

（一）考古调查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按照《广州

市文物局关于黄埔区新龙镇柯岭路市政道路及配套工程等 5 个项目考古调查勘

探工作的复函》（文物 2023453 号）指导意见，受广州开发区财政投资建设项目

管理中心委托，我院配合黄埔区文冲渡头周边市政道路工程建设，对该项目用地

范围进行考古调查工作，完成调查面积 70547 平方米。

经调查，该项目位于广州市黄埔区黄埔东路以南，石化南路以西，港前路以

北，乌涌以东。占地总面积约 70547 平方米。该项目地势平坦，分为 4个道路建

设。其中开元南路南起湾区大道，北至黄埔东路，北部为水泥硬化面，南部为绿

化及农田；横一路西起乌涌东岸，东至石化南路，纵一路南起湾区大道，北至横

一路，横一路、纵一路大部分区域为农田，部分区域分布现代居民楼、池塘；湾

区大道西起乌涌东岸，东至纵一路，大部分为现有道路进行扩建。

本次考古调查在项目范围内未发现不可移动文物及古代文化遗存。

（二）文物保护意见

根据以上考古调查结果，在地表未发现具有历史文化价值、需要进一步开展

考古勘探的古代文化遗存。本次调查对于今后这一区域的考古工作具有一定的借

鉴意义。

本次考古调查工作完成后，建设单位可按规定继续完善工程建设的其他手

续。

由于地下堆积、文化遗存的形成和分布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将来在建设施工

过程中如果发现文物，建设、施工单位应当立即停止施工，保护好现场，并及时

报请文物部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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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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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发掘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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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文物保护法规（节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 年 11 月 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第三章·考古发掘·

第二十九条 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事先报请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

藏文物的地方进行考古调查、勘探。

第三十条 需要配合建设工程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应当由省、自治区、直

辖市文物行政部门在勘探工作的基础上提出发掘计划，报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批

准。

第三十一条 凡因进行基本建设和生产建设需要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

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列入建设工程预算。

《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2012 年 10 月 30 日广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2013 年 1 月 21 日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批准。根据 2015 年 5 月 20 日广州市第十四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并经2015年12月3日广东省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批准的《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因行政区划调整修改〈广州市建筑条例〉等六十六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第一次修正。根据 2019 年 11 月 20 日广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并经2020年7月29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的《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广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条例〉第三十二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三十二条 在地下文物埋藏区进行工程建设或者在地下文物埋藏区以外

进行大型工程建设前，应当按照下列规定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发掘：

（一）属于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在出让该地块前，应当进行考古调

查、勘探，所需经费按财政分级的原则，分别在市文物保护专项资金中安排或者

由区财政承担；

（二）属于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应当在工程项目建议书或者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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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阶段进行考古调查、勘探，所需经费由市财政承担；

（三）本规定生效之前已经取得土地使用权，但尚未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

建设单位应当依法申请考古调查、勘探，所需经费由市财政承担。

未按照前款第（一）项或者第（二）项规定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不得出

让或者划拨土地。未按照前款第（三）项规定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建设单位

不得开工建设。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大型建设工程包括下列工程：

（一）在越秀区、海珠区、荔湾区、天河区、白云区辖区内进行的建设工程

项目，占地面积一万平方米以上；

（二）在花都区、番禺区、南沙区、黄埔区、从化区、增城区辖区内进行的

建设工程项目，占地面积三万平方米以上；

（三）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新建或者扩建道路、桥梁、高速路、地铁、管网等

重大线形工程。

突发性的抢险工程，负责建设、施工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尽可能避开地下文

物埋藏区。因特殊情况不能避开的，应当在施工前告知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发

现文物的，应当配合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抢救性保护。

第三十四条 在房屋拆迁、旧城改造、工程建设和生产等过程中，任何单位

或者个人发现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刻、壁画以及近现代重要史迹和

代表性建筑等文物的，应当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建设、施工的

单位或者个人应当立即停止施工并保护现场。所在地的区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在接

到报告后，应当及时派员赶到现场，并于七日内提出处理意见。

在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处理意见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现场。经文

物行政主管部门确认需要保留的不可移动文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或者改

变文物原状。

第三十五条 经文物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出重要文物的区域，文物行政主

管部门可以会同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划定临时禁止建设区。

第四十三条 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文物执法机构或者其他行政管理部门及其

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

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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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一）违反本规定第五条第三款规定，未定期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巡查的；

（二）违反本规定第九条规定，未按照规定用途使用文物保护专项资金或者

未在规定期限内将使用情况向社会公布的；

（三）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未在规定期限内划出并公布文物保护单

位的建设控制地带的；

（四）违反本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未在规定期限内划出临时保护范围或者

临时建设控制地带的；

（五）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在编制城乡规

划时，涉及不可移动文物或者地下埋藏区未征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或者文

物行政主管部门未在规定期限内答复的；

（六）违反本规定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未组织编制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规

划的；

（七）违反本规定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未将已批准的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

规划、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以及地下文物埋藏区的保护控制要求纳入城市控

制性详细规划的；

（八）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出让或者划拨未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

（九）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九条规定，不前往现场予以协助的；

（十）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未经文物考古调查、勘探

擅自开工建设的，由文物执法机构责令停止施工，限期办理文物考古调查、勘探

手续，逾期不办理手续，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以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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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关于专业术语、概念和标准的说明

专业术语、概念和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考古调查、勘探、发

掘经费预算定额管理办法》等法规和我省基建考古工作实际而制定。

1.田野考古专业术语：

考古调查指地面踏查和自然断面的考古学观察。考古勘探由普探和重探组

成。考古普探指采用每平方米布孔5个的梅花点布孔法而进行的勘探工作，所用

工具为探铲（洛阳铲）。考古重探指为了解墓葬及其它遗迹现象并在地面做出形

状标记而进行的钻探工作。重探采用探孔法或布探沟的方式。考古试掘（发掘）

主要采取布探方的方式，依据土质、土色、包含物的不同，自上而下，从晚到早

逐层发掘。探沟指平面呈长方形的发掘单位，探方指平面呈方形的发掘单位，探

沟和探方一般皆正南北或正东西方向。工作单位、遗迹、墓葬编号为“4 位年/

地名代码/单位代码/顺序号”。单位代码中“T”表示探方或探沟，“M”表示墓

葬，“H”表示灰坑，“Y”表示窑，“F”表示房屋，“L”表示路等。地形条件

不同或范围较大区域的考古勘探、试掘、发掘分工作区进行。工作区常以象限法

或据地形地貌特征进行划分，编号为罗马数字Ⅰ、Ⅱ、Ⅲ、Ⅳ等。

2．文物标识名称：

遗物点：地面虽有零星文化遗物分布，但遗物分布面积狭小，且无明显相关

文化层堆积或其它相关遗存的地点。

遗址或墓葬（具备以下条件之一）：文化遗物丰富；文化遗物分布面积宽广；

有明显文化层堆积或遗迹、墓葬露头。

疑点：没有发现文化遗存但有其它文物线索、值得关注的地点，如有相关文

献记载，有与人类活动可能有关的自然遗物分布等。

3．各类遗存的处理标准（施工建议）：

（1）遗物点、合同中已涉及的小型遗址和小型墓葬，属于本项考古工作的

组成部分，不另做发掘计划，但在施工中需特别注意。

（2）其它遗存（遗址、墓地、古建筑）实行分级处理。

遗存文物价值分3级：

A 级，特别重要。指可以填补科研缺环、空白，或者和重大历史事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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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有关及其它具有特别科研价值的遗存。

B 级，重要。指具有较高科研价值且时代一般早于明代的遗址或墓地、具有

较高科研价值且时代一般早于1911年的古建筑。

C 级，一般。指具有一定科研价值且时代一般在明代及其以后的遗址或墓地、

时代虽晚于1911年但具有一定科研价值和代表性的建筑。

遗存保存状况分3级：

A 级，保存良好。

B 级，保存一般。

C 级，保存较差。

遗存级别由其文物价值和保存状况组成，分9级：

AA 级：建议改线（改点），对遗存做原址原状保护。无法改线（改点）者，

必须全面发掘或古建筑测绘，根据发掘、测绘情况确定施工方案。

AB 级：全面发掘或大范围发掘（发掘面积大于施工涉及面积的一半）和古

建筑测绘，根据发掘、测绘情况确定施工方案。

AC 级：局部发掘（发掘面积一般小于施工涉及面积的一半）和古建测绘。

BA 级：大范围发掘（发掘面积大于施工涉及面积的一半）和古建测绘，根

据发掘、测绘情况确定施工方案。

BB 级：局部发掘（发掘面积一般小于施工涉及面积的一半）和古建测绘。

BC 级：局部发掘（发掘面积一般小于施工涉及面积的一半）或不发掘。

CA 级：局部发掘（发掘面积一般小于施工涉及面积的一半）或不发掘。

CB 级：局部发掘（发掘面积一般小于施工涉及面积的一半）或不发掘。

CC 级：不发掘。

遗存级别的评定由本院学术评议组负责，必要时征求其他专家的意见。


	一、项目概况
	二、考古调查
	（一）工作方法
	（二）历史文献及周边考古成果调查
	（三）现场调查

	三、考古调查结果和文物保护意见
	（一）考古调查结果
	本次考古调查在项目范围内未发现不可移动文物及古代文化遗存。
	（二）文物保护意见

	附录一  
	附录二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发掘资质证书
	附录三  文物保护法规（节选）
	附录四  关于专业术语、概念和标准的说明

